
北京市销售电价表 

 

表 1 北京市居民生活用电电价表 

用户 类别 

分档电量 

（千瓦时/

户·月） 

电压等级 

电价标准 

（元/千瓦

时） 

试行阶梯 

电价用户 

一档 1-240（含） 
不满 1千伏 0.4883 

1 千伏及以上 0.4783 

二档 241-400（含） 
不满 1千伏 0.5383 

1 千伏及以上 0.5283 

三档 400 以上 
不满 1千伏 0.7883 

1 千伏及以上 0.7783 

合表用户 

城镇合表用户 
— 不满 1千伏 0.4733 

— 1 千伏及以上 0.4633 

农村合表用户 
— 不满 1千伏 0.4433 

— 1 千伏及以上 0.4333 

执行居民价格

的非居民用户 
— — 

不满 1千伏 0.5103 

1 千伏及以上 0.5003 

注：1.表中合表用户的电价标准均为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与合表用户的总表结算价。 

    2.未实行“一户一表”的合表终端居民用户，电压等级不满 1千伏的，到户结算

价按照 0.5103 元/千瓦时执行；电压等级 1 千伏及以上的，到户结算价按照

0.5003 元/千瓦时执行 

 

 

 

 



 

表 2 北京市城区非居民销售电价表 

 

单位：元/千瓦时 

用电 

分类 
电压等级 

电度电价 基本电价 

尖峰 高峰 平段 低谷 

最大需量 

（元/ 

千瓦·月） 

变压器容量 

（元/千伏

安·月） 

一、一般

工商业 

不满 1 千伏 1.4223 1.2930 0.7673 0.2939   

1-10 千伏 1.3993 1.2710 0.7523 0.2849   

20 千伏 1.3923 1.2640 0.7453 0.2779   

35 千伏 1.3843 1.2560 0.7373 0.2699   

110 千伏 1.3693 1.2410 0.7223 0.2549   

220 千伏及以上 1.3543 1.2260 0.7073 0.2399   

二、大工

业 

1-10 千伏 1.0337 0.9440 0.6346 0.3342 48 32 

20 千伏 1.0187 0.9300 0.6246 0.3282 48 32 

35 千伏 1.0027 0.9160 0.6146 0.3222 48 32 

110 千伏 0.9757 0.8910 0.5946 0.3072 48 32 

220 千伏及以上 0.9527 0.8680 0.5746 0.2892 48 32 

三、农业 

生产 

不满 1 千伏  0.9292 0.6255 0.3378   

1-10 千伏  0.9142 0.6105 0.3218   

20 千伏  0.9062 0.6035 0.3158   

35 千伏及以上  0.8982 0.5955 0.3088   

注：表中城区指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 

 

 

 



 

表 3 北京市郊区非居民销售电价表 

 

单位：元/千瓦时 

用电 

分类 

电压 

等级 

电度电价 基本电价 

尖峰 高峰 平段 低谷 

最大需量 

（元/千

瓦·月） 

变压器容量 

（元/千伏

安·月） 

一、一般 

工商业 

不满 1千伏 1.3781 1.2488 0.7231 0.2497   

1-10 千伏 1.3551 1.2268 0.7081 0.2407   

20 千伏 1.3481 1.2198 0.7011 0.2337   

35 千伏 1.3401 1.2118 0.6931 0.2257   

110 千伏 1.3251 1.1968 0.6781 0.2107   

220 千伏及以上 1.3101 1.1818 0.6631 0.1957   

二、大工 

业 

1-10 千伏 1.0237 0.9340 0.6246 0.3242 48 32 

20 千伏 1.0087 0.9200 0.6146 0.3182 48 32 

35 千伏 0.9927 0.9060 0.6046 0.3122 48 32 

110 千伏 0.9657 0.8810 0.5846 0.2972 48 32 

220 千伏及以上 0.9427 0.8580 0.5646 0.2792 48 32 

三、农业 

生产 

不满 1千伏  0.9192 0.6155 0.3278   

1-10 千伏  0.9042 0.6005 0.3118   

20 千伏  0.8962 0.5935 0.3058   

35 千伏及以上  0.8882 0.5855 0.2988   

注：表中郊区指门头沟区、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大兴区、昌平区、平谷区、 

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 

 

 

 



 

表 4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销售电价表 

 

单位：元/千瓦时 

用电分类 电压等级 

两部制电价 
单一制

电价 

电度电价 基本电价 

电度 

电价 尖峰 高峰 平段 低谷 

最大需量 

（元/千

瓦·月） 

变压器容量 

（元/千伏

安·月） 

一、一般工商

业 

不满 1 千伏 0.7987 0.7220 0.4536 0.2195 48 32 0.8861 

1-10 千伏 0.7787 0.7030 0.4386 0.2085 48 32 0.8711 

20 千伏 0.7747 0.6990 0.4336 0.2025 48 32 0.8631 

110 千伏 0.7487 0.6730 0.4086 0.1785 48 32 0.8411 

二、

工业 

100 千

瓦及以

上 

1-10 千伏 0.9007 0.8230 0.5556 0.2952 48 32  

20 千伏 0.8877 0.8110 0.5466 0.2892 48 32  

110 千伏 0.8377 0.7630 0.5056 0.2552 48 32  

100 千

瓦以下 

1-10 千伏 1.1587 1.0570 0.7086 0.3702 48 32  

20 千伏 1.1417 1.0410 0.6976 0.3632 48 32  

注：1.表 1～4 所列价格，均含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0.196875 分；除农业生产

用电外，均含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 0.62 分；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居

民生活用电含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0.1 分，一般工商业及大工业用电含可再生

能源电价附加 1.9 分。 

2.对农业排灌用电、抗灾救灾用电，按表所列分类电价降低 2分执行。 

3.峰谷电价时段划分为：高峰时段（10:00-15:00；18:00-21:00），平段（7:00-

10:00；15:00-18:00；21:00-23:00），低谷时段（23:00-7：00）；夏季尖峰时

段（7-8 月 11:00-13:00 和 16:00-17:00）。 

4.根据国家有关要求向电网经营企业直接报装接电的经营性集中式充换电设施

用电，执行大工业用电价格（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执行工业用电 100 千瓦及以

上电价）；电压等级不满 1千伏的，按照 1-10 千伏价格执行 

 


